
第十五届江平民商法学奖学金
光华法学院评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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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法学基金是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和王泽鉴教授捐赠发起设立的旨在奖励优秀学生、扶持学术发展的法学基金。为奖励在民商法学习方面成绩突出的优秀学生，江平法学基金特设立江平民商法学奖学金。2014年度，光华法学院首次列入江平民商法学奖学金评选学院，为公平公正地评选获奖学生，根据江平法学基金章程，特制订第十五届江平民商法学奖学金光华法学院评选办法。
一、评选工作小组
组长: 周江洪  朱庆育
组员: 民商法研究所教师
二、名额分配与奖金
根据江平民商法基金会的决定，今年我院的获奖名额为两名，奖励对象为本院在校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两个名额在本科生和硕士生之间打通使用。
每名获奖者奖励人民币1万元。
三、申请江平民商法奖学金基本条件
（一）本科生
1．光华法学院法学专业三年级、四年级学生
2.  已经修读民商法课程中的四门课程
(1) 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权法总论、商法总论与公司法
(2) 其中有两门课的成绩在90分以上(含90分) 并且四门课的平均成绩在85分以上（含85分）
(二) 硕士研究生（法学科学硕士、法律硕士、非法学法律硕士）
具有独立撰写完成的民商法论文（公开发表与否不限）。
三、申请程序
11月19日17:00之前向学院提交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 材料交到教学主
楼116室)
1. 纸质材料
1.江平民商法奖学金申请表
2.学习成绩单(本科生)
3.独立撰写完成的民商法论文一篇（研究生）
（二）电子材料
1.江平民商法奖学金申请表
2.独立撰写完成的民商法论文一篇
四、评选程序
(一) 初评
1.本科生
申请的本科生统一参加考试,考试内容主要为民商法课程的内容。评选工作小组根据考试成绩遴选出5名学生参加复试。
2.研究生
经评选工作小组评审论文后遴选出5名学生参加复试。
1. 复试
经初评遴选出的10名学生参加复试。复试采用论文报告会的形式进行。时间另行通知。
（三）综合评定
评选工作小组进行综合评定,评选出2014年度江平民商法学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经公示无异议，报江平民商法学基金会审定。
（四）领奖
获奖学生由本院教师带队赴中国政法大学颁奖典礼现场领奖。
其余参加答辩的同学，学院参照有关奖励法学论文报告会获奖的标准给予一定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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